[bookmark: _GoBack]关于进一步支持三明高新区
加快发展的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进一步集中资源力量，支持三明高新区加快建成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新质生产力引领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助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制定以下措施：
一、优化行政审批流程
三明高新区范围内详细规划由三明高新区管委会与三明市自然资源局联合编制，聚焦园区产业布局与空间利用协同，由市自然资源局报市政府审批；沙县区政府按照法定审批权限，高效办理园区内属地管理审批事项。支持沙县区行政服务中心及高频涉企审批部门入驻三明高新区，开辟园区服务企业“绿色通道”，实现“办事不出园”。市直相关部门逐步推动相关审批权限下放，加强对三明高新区业务指导。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应急局、住建局、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沙县区人民政府
二、加强用地用林保障
对三明高新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高新技术、主导产业项目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实行单列管理，不受沙县区增存挂钩限制，保障合理用地需求。园区项目用地的土地成片开发方案和农转用、林转用报批，在用林、用地、能耗等指标方面按沙县区自有项目标准计算。专项预留林地定额，严格落实区域内生态公益林异地增减平衡政策。
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林业局
三、支持园区创新发展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发展，整合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类等政策资金，支持园区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投入，超精密工业母机中试、新材料、生物医药研发等园区主导产业中试孵化平台建设，高端装备数字化改造、食品加工智能化生产线等园区企业“智改数转”，以及循环经济产业园、低碳技术应用等绿色发展项目。建立项目评审机制，对申报项目实行“技术先进性、绿色低碳性、产业带动性”等评价，推动政策资金向园区项目倾斜。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科技局、商务局、工信局、财政局、生态环境局
四、强化政策支持
支持三明高新区符合条件的项目申报专项债券、中央及省级预算内资金、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性资金和沪明对口合作、泉明山海协作等专项资金，统筹利用各类政策资金，加大对金沙园一期、金古北区、金古东区基础设施投入，保障金沙园二期开发建设资金；对高端装备及新材料、食品加工、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项目和沪明临港产业园、超精密工业母机产业化基地给予重点支持。对符合规定条件的高新区新上项目，执行我市储备排污权出让扶持政策，按上季度我市相应排污权指标市场加权平均价的25%出让，但不低于初始排污权有偿使用费标准。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财政局、商务局、生态环境局，沙县区人民政府
五、健全财税机制
支持健全三明高新区财税机制，在三明高新区“已完成企业入驻区域”，自2025年1月1日起新注册企业（含非工业企业）缴纳的地方级税收，市本级和沙县区按照45:55比例进行收益分配，其中利用现有厂房生产的，市本级和沙县区按照20:80比例进行收益分配。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税务局，沙县区人民政府，三明高新区管委会
六、支持园区国资国企发展壮大
支持将市本级可盘活的经营性资产注入三明高新区投发集团，由集团股东福建三明欣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或其下属公司，按市场化原则为其新增贷款提供必要融资担保。市投资集团按规范流程出具三明欣城控股股东会决议，后期融资项目若发生不良风险，按市场化协议约定由三明高新区管委会及下属公司承担相应责任。
责任单位：市国资委，沙县区人民政府，生态工贸区管委会，市投资集团
七、强化人才保障
支持三明高新区开展“双招双引”智库专家三明行活动，打造园区产业专家智库。支持建设“人才飞地”等平台，推动异地研发成果在园区落地转化。支持高新区企事业单位申报国家和省级、市级人才计划（项目），积极培养产业领军人才。支持高新区动态编制人才需求目录，组织开展园区开放日、特色产业链专场招聘等活动，加快引进紧缺急需人才。支持三明高新区重点企业列入市人才重点企业名单，结合产业发展需求制定企业人才自主认定标准，推动基础性人才自主培养。推动干部人才双向挂职交流，鼓励各级优秀干部到三明高新区挂职，支持三明高新区优秀干部到发达地区开发区挂职锻炼。
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人才办），市人社局、科技局，三明高新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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